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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司法考试是一种资格考试，考360分和考600分的结果是一样的，成功与否，实质的衡量标准只有一个
——“过关”。
复习司法考试的方法有很多，主线只有三条一法理、法条、真题，对此，无论是通过还是未通过司法
考试的考生，都有切身体会——不通法理、不熟法条、不练真题，司考通关，难！
要做到这三条，也绝非易事。
“通法理”，司法考试传统教材浩如烟海，看完一遍都难，更不要说读懂读通。
“熟法条”，司法考试考纲范围内的法规超过250件，字数超过200万，看过就忘也在情理之中。
“练真题”，从2002年算起八届司法考试真题超过2000道，做不完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司法考试过关的经验只有一个——抓住三大主线，熟悉考试重点，该记的反复背，该舍弃的大
胆舍弃，把精力用在刀刃上，才能成功！
什么才是刀刃？
如何准确抓住主线，找到重点？
——让本书来告诉你一线名师——写作本书的老师多年从事司考辅导，只有他才能准确帮你筛选重点
法理、梳理重点法条、讲解经典真题。
真题自测——在复习之前，做一做2009年的真题，这是自我检测对本课内容掌握到什么程度的最好方
法，找一找对本课的感觉，  自由决定复习力度。
法理全析——摒除司考传统教材冗长的叙述，让你集中精力复习真正的考点，常考的加黑让你记住。
重点法条——删除根本不会考的法条，仅保留常考的、可考性强的法条，还帮你勾出重点，打上星号
。
同样是复习过一遍法条的，你对法条记忆的准确率一定比别人高。
真题精选——复习完一课后，做一做课后的真题精选，这些真题已经反复甄选过，重复的一概没要，
经典的一题不漏，正好检测一下复习的效果，补弱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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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司法考试是一个重复率相当高的考试，有些科目的考点重复率甚至已经达到50％以上，民法的重复率
也极高。
有时重复的不仅是知识点，甚至连试题都有重复。
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好历年真题就等于抓住了司考的命脉。
目前，民法的历年真题至少已经覆盖了90％以上的考点，涵盖了出题人80％以上的命题思路。
书读千遍、其意自见，演练历年真题，熟能生巧，自然能够培养题感。
在做民法真题的过程中，应把握以下两方面：　　1．要把民法的真题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这就要求考生在做真题时，要注意分析民法的体系网络中在某个点上已经出过什么题目，是从什么角
度考查的，揣摩命题者的意图，预测还会出什么样的题目。
这样才能做到统观全局，举一反三。
　　2．适应应试节奏。
历年真题可以体现出司考的题目设计形式、题目设计要求、文字表达模式以及逻辑变化形式。
司考中要想把所有题目都完成，就要求考生在大概75秒内答出1分的题目。
然而，题目有难易之分，容易的题目可能只用几秒，难题则会耗时很多，有些题目甚至最后答不出来
。
民法也是这样。
因此，考生应该在对历年真题的学习中学会合理安排答题节奏。
　　本书力求涵盖民法复习内容，实现“一本通”之宗旨，故把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浓缩于基本原理
的阐述中，把除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之外的重点法条置于“本讲重点法条”，把民法真题精选在
“2009年真题自测”、“考查方式示例”和“2003—2008年真题精选”，希望能够对广大司法考试考
生以及想对民法有一定探求的学习者有所帮助。
司考路漫漫，我们一起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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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被监护人作原告或者被告时，他的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
（二）被监护人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承担被监护人致人损害责任是司法考试最易出题的考点之一。
应掌握下列方面：1.被监护人致人损害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一是损害是由被监护人造成的；二是责
任承担者与加害人之间存有监护关系。
2.被监护人致人损害责任的归责方法采无过错责任归责，即监护人并不能因其尽了监护义务而免责，
而仅仅是“可以适当减轻”责任。
3.被监护人致人损害责任的具体承担规则可以概括为：（1）被监护人有财产的，应首先从其财产中支
付，不足部分始由监护人适当赔偿。
（2）夫妻离婚后，未成年子女侵害他人权益的，应首先由与该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承担民事责任；
如果其独立承担确有困难时，可以责令未与该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共同承担民事责任。
《民通意见》第158条）（3）无明确的监护人时，由顺序在前的有监护能力的人承担民事责任。
这实际上是法律上的一种推定。
（4）侵权行为发生时行为人不满18周岁，在诉讼时已满18周岁，并有经济能力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行为人没有经济能力的，应当由原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
（5）行为人致人损害时年满18周岁的，应当由本人承担民事责任；没有经济收入的，由扶养人垫付，
垫付有困难的，也可判决或调解延期给付。
《民通意见》第161条）（6）委托监护中的责任承担：法定或指定监护人对被监护人应承担的民事责
任，原则上不因委托而当然移转。
因被监护人的侵权行为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原则上应当由监护人（也是委托人）承担，但另有约定
的除外；被委托人确有过错的，负连带责任。
从归责方法上看，委托人对被监护人的侵权行为承担无过错责任，被委托人承担过错责任。
（7）监护人一经指定，不得擅自变更。
擅自变更监护人的，由原被指定的监护人和变更后的监护人共同承担责任。
（8）16周岁以上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监护关系
终止，致人损害时应由自己承担赔偿责任，原监护人原则上不再承担责任。
4.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职责范围内的
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或者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
偿责任。
第三人侵权致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有过错的，应
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这里的补充赔偿责任属于一种不真正连带债务。
（《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7条）需要注意的是，《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7条对《民通意见》第160条
的规定作了两项修改，一是将无行为能力人扩大到了未成年人，二是将适当承担赔偿责任改为承担相
应的赔偿责任，应以《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的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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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民法的概念多、制度也多，其解决的又是日常生活中纷繁复杂的关系，在学习过程中，在司考的重压
下考生往往感觉学到的内容琐碎、混乱，下了很大功夫后仍然发现留有很多知识盲点。
因此，体系性把握对民法的学习非常重要。
掌握民法的体系，可以从下列两条线出发：总论与分论一条线；法律关系一条线。
　　——刘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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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0国家司法考试教材一本通1:民法(飞跃版)》荟集一线辅导名师，融法理、法条、真题三大司考备
战元素于一体的教材新革命，突出重难点及高频考点。
减轻复习压力，替代高额培训，提升司考备战新境界！
因为专业，所以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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